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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玉器為光緒皇帝愛妃
陪嫁之精美絕品「翠玉
白菜」。( 國立故宮博
物院提供 )

毛公鼎。( 國立故宮博物
院提供 )

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後，蔣復璁 ( 前排右一 ) 和中央圖書館同仁合攝於
南京成賢街舊館。

1945 年 8 月抗戰勝利後，蔣復璁出任「教育部京滬區特派員」時，主持
接收上海交通大學之交接書憑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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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持
文
整
工
程

民
國
二
十
四
年
，
父
親
兼
任
中
央
古
物
保
管
委
員
會
常
委
及
舊
都
（
北
京
）
文
物
整
理
委
員
會
委
員
，
驗
收

天
壇
、
文
丞
相
祠
等
文
整
工
程
，
並
根
據
政
府
的
︽
古
物
保
管
法
︾
標
明
古
物
之
種
類
、
標
準
、
範
圍
，
以
及
制

定
保
存
古
物
相
關
的
法
規
制
度
。
抗
戰
勝
利
前
後
，
父
親
以
中
央
圖
書
館
為
基
礎
，
擴
建
了
省
立
雲
南
、
蘭
州
、

貴
州
、
西
安
、
瀋
陽
以
及
重
慶
的
羅
斯
福
圖
書
館
，
且
因
著
父
親
的
圖
書
館
學
專
長
，
在
館
內
製
定
了
各
項
規
章

制
度
，
創
立
了
中
國
圖
書
目
錄
學
新
的
編
目
及
科
學
分
類
法
，
為
將
來
圖
書
館
管
理
奠
定
了
相
當
的
基
礎
，
貢
獻

良
多
。

出
任
教
育
部
「
京
滬
區
特
派
員
」
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八
月
抗
戰
勝
利
，
父
親
出
任
國
民
政
府
教
育
部
「
京
滬
區
特
派
員
」
，
兼
任
華
東
五
省
教

育
輔
導
委
員
會
主
任
委
員
，
奉
派
接
收
日
敵
及
汪
偽
政
權
在
南
京
、
上
海
及
華
東
五
省
地
區
所
立
的
文
教
機
構
，

包
括
大
學
、
中
小
學
等
，
並
首
先
以
教
育
部
的
名
義
，
在
上
海
設
立
學
籍
甄
審
委
員
會
，
為
淪
陷
區
畢
業
生
進
行

甄
審
，
補
發
文
憑
，
幫
助
他
們
合
法
就
學
並
創
造
就
業
條
件
。
父
親
接
收
了
汪
偽
政
府
的
南
京
中
央
大
學
、
漢
口

的
武
漢
大
學
，
並
將
兩
間
大
學
併
入
上
海
交
通
大
學
，
集
三
所
高
校
的
優
秀
師
資
和
設
備
，
對
壯
大
交
通
大
學
很

有
貢
獻
；
他
也
親
自
接
收
上
海
的
同
濟
大
學
、
杭
州
的
浙
江
大
學
（
前
身
為
「
求
是
書
院
」
）
，
並
在
過
程
中
接

收
日
本
、
漢
奸
的
大
量
圖
書
，
如
上
海
日
本
的
科
研
機
構
自
然
科
學
研
究
所
、
同
文
書
院
的
日
本
圖
書
；
南
京
汪

抗戰前後
時期的貢獻

偽
政
府
考
試
院
長
陳
群
的
私
人
藏
書
樓
「
澤
存
文
庫
」
四
十
萬
冊
善
本
書
；
另
外
也
接
收
、
整
理
江
浙
兩
省
遭
日

人
破
壞
的
一
些
民
間
藏
書
樓
；
還
將
抗
戰
初
期
未
及
搶
運
至
內
地
的
文
物
兩
千
餘
箱
尋
獲
，
並
交
還
給
故
宮
博
物

院
，
又
從
日
本
追
回
被
劫
走
的
善
本
圖
書
十
萬
冊
左
右
。

父
親
也
曾
參
與
南
京
國
民
政
府
教
育
部
於
抗
戰
勝
利
後
成
立
的
「
清
理
戰
時
文
物
損
失
委
員
會
」
，
實
行
清

理
和
保
護
的
工
作
。
據
「
清
損
會
」
調
查
瞭
解
和
部
分
統
計
，
全
國
被
日
本
搶
奪
損
毀
的
書
籍
、
字
畫
、
碑
帖
、

古
物
等
約
計
有
三
十
六
萬
一
千
○
六
十
四
件
，
又
一
千
八
百
七
十
箱
，
損
毀
古
蹟
七
百
四
十
一
處
。
經
「
清
損
會
」

艱
辛
地
清
整
後
，
日
本
歸
還
文
物
前
後
有
七
批
一
百
○
九
箱
，
其
中
包
含
遼
沈
漢
墓
出
土
的
陶
器
、
玉
器
及
錢
幣
，

現
存
於
國
立
歷
史
博
物
館
；
歸
還
的
南
京
大
鼎
、
翡
翠
屏
風
則
均
在
國
故
宮
博
物
院
。

毛
公
鼎
的
流
轉
與
回
歸  

毛
公
鼎
兩
耳
三
足
，
全
器
通
耳
高
，
五
十
三
點
八
公
分
，
口
徑
四
十
七
點
九
公
分
，
於
清
代
中
葉
道
光
三
十

年
庚
戊
（
一
八
五○

年
）
間
，
出
土
於
陜
西
省
岐
山
縣
。
毛
公
鼎
是
西
周
宣
王
元
年
（
公
元
前 

八
百
二
十
七
年
）

鑄
造
，
鑄
造
者
為
宣
王
的
叔
父
毛
公   

，
距
今
三
千
年
。
鼎
腹
內
壁
鑄
有
三
十
二
行
五
百
字
長
篇
銘
文
，
內
容
為

西
周
晚
期
宣
王
力
圖
中
興
之
事
，
為
西
周
青
銅
器
之
稀
世
國
寶
。
毛
公
鼎
內
壁
的
銘
文
為
研
究
中
國
上
古
信
史
提

供
珍
貴
文
獻
，
占
有
一
定
學
術
地
位
。
鼎
腹
銘
文
歷
經
各
個
著
名
學
者
競
相
鑽
研
考
釋
，
故
全
文
已
讀
通
，
研
究

所
者
除
陳
介
祺
外
，
尚
有
徐
同
柏
、
吳
式
芬
、
吳
大
澄
、
孫
詒
讓
、
劉
心
源
、
王
國
維
、
董
作
賓
、
高
鴻
縉
等
諸

家
。
銘
文
格
調
與
︽
藏
書‧

文
侯
之
命
︾
極
相
似
，
所
以
歷
來
考
古
學
者
認
為
它
是
「
周
誥
之
遺
」
。

ㄏ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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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
公
鼎
第
一
個
得
主
為
山
東
濰
縣
人
陳
介
祺
，
字
壽
卿
，
號
簠
齋
，
為
清
代
中
葉
名
臣
陳
官
俊
之
子
。
陳

介
祺
三
十
三
歲
中
進
士
，
官
翰
林
院
編
修
，
為
當
時
金
石
賞
件
收
藏
名
家
。
咸
豐
二
年
春
（
一
八
五
二
年
）
，

陳
氏
四
十
歲
，
從
古
董
商
人
蘇
億
年
手
中
以
千
金
購
藏
毛
公
鼎
，
酷
愛
至
極
，
鑽
研
後
對
銘
文
做
了
一
篇
釋
文
，

著
有
一
篇
〈
毛
公
鼎
題
記
〉
。
他
還
專
製
兩
件
偽
器
，
供
鄉
人
借
祭
，
而
真
品
秘
不
示
人
。
陳
介
祺
於
光
緒
十
年

（
一
八
八
四
年
）
卒
，
至
宣
統
兩
年
（
一
九
一○

年
）
，
陳
氏
後
代
將
毛
公
鼎
賣
給
滿
族
大
臣
，
直
隸
兩
江
總
督

端
方
。
第
二
年
，
辛
亥
革
命
爆
發
，
端
方
在
四
川
被
殺
，
由
端
方
之
妾
質
押
給
天
津
華
俄
道
勝
銀
行
；
民
國
十
五

年
前
後
，
質
押
北
平
大
陸
銀
行
；
再
由
葉
公
綽
、
鄭
洪
年
、
馮
恕
三
人
合
資
購
藏
（
最
後
鄭
、
馮
兩
位
出
讓
給
葉
）。

葉
公
綽
，
號
遐
庵
，
廣
東
番
禹
人
，
抗
戰
前
曾
任
軍
政
府
財
政
部
長
、
國
民
政
府
鐵
道
部
長
，
擅
長
書
畫
、

考
證
兼
嗜
收
藏
。
民
國
二
十
六
年
抗
日
戰
爭
爆
發
，
上
海
淪
陷
。
葉
氏
轉
赴
香
港
，
毛
公
鼎
及
其
他
書
畫
藏
品
則

全
部
留
置
上
海
家
宅
，
美
國
人
、
日
本
人
均
擬
高
價
欲
收
購
毛
公
鼎
未
成
。
此
時
，
葉
妾
潘
氏
意
欲
侵
吞
上
海
家

產
，
遂
而
興
訟
。
葉
公
綽
得
知
後
，
急
電
正
在
昆
明
西
南
聯
大
任
教
的
侄
子
葉
公
超
，
前
往
上
海
主
持
訟
事
。
當

葉
公
超
途
徑
香
港
時
，
叔
叔
葉
公
綽
殷
切
地
叮
嚀
：
「
我
把
毛
公
鼎
交
付
給
你
，
日
後
不
得
用
它
變
賣
、
典
質
，

尤
其
不
能
讓
它
出
國
，
有
朝
一
日
可
以
獻
給
國
家
。
」
葉
公
超
抵
達
上
海
不
久
後
，
未
料
潘
氏
竟
向
日
本
憲
兵
隊

密
告
收
藏
毛
公
鼎
之
事
，
故
遭
日
兵
抄
家
，
先
是
被
搜
出
兩
支
手
槍
和
一
些
字
畫
，
後
卻
因
目
標
轉
移
至
手
槍
上
，

未
及
搜
查
毛
公
鼎
，
故
此
鼎
逃
過
一
劫
；
葉
公
超
卻
因
此
被
誣
告
間
諜
罪
而
遭
日
軍
逮
捕
，
並
接
受
七
次
審
訊
，

忍
受
鞭
打
水
刑
，
坐
牢
四
十
九
天
。
當
日
兵
追
問
毛
公
鼎
下
落
時
，
葉
公
超
表
面
上
雖
願
意
順
從
日
兵
交
出
此
鼎
，

但
在
暗
地
裡
卻
秘
囑
家
人
快
速
地
尋
找
鑄
工
偽
造
毛
公
鼎
，
藉
此
以
假
亂
真
。
而
後
葉
公
超
順
利
瞞
過
日
兵
，
將

抗戰前後
時期的貢獻

偽
造
的
毛
公
鼎
交
差
了
事
，
出
獄
後
，
還
冒
險
地
將
毛
公
鼎
帶
往
香
港
奉
還
其
叔
。
葉
氏
叔
侄
均
對
毛
公
鼎
深
入

研
究
考
證
，
尤
其
葉
公
超
先
生
的
銘
搨
作
雙
靴
形
，
與
原
來
器
銘
相
同
，
其
形
款
條
理
清
晰
不
紊
，
成
為
毛
公
鼎

銘
搨
公
認
之
範
本
；
同
時
葉
公
超
還
遍
請
商
承
祚
、
于
省
吾
、
孫
海
波
、
董
作
賓
、
唐
蘭
、
容
庚
、
葉
公
綽
考
證

提
記
。
葉
公
超
一
生
不
但
在
教
育
、
外
交
界
有
卓
越
貢
獻
，
還
對
古
文
化
、
繪
畫
、
書
法
造
詣
極
深
，
其
印
章
、

印
泥
都
是
親
自
用
硃
砂
調
製
，
可
說
是
「
能
者
，
無
所
不
能
」
。
葉
公
超
晚
年
出
任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管
理
委
員

會
常
務
委
員
，
也
有
諸
多
貢
獻
，
葉
恭
綽
、
葉
公
超
叔
侄
兩
人
，
實
為
保
存
國
寶
毛
公
鼎
的
大
功
臣
。

民
國
三
十
年
冬
，
大
平
洋
戰
爭
爆
發
，
香
港
淪
陷
，
葉
恭
綽
又
攜
毛
公
鼎
復
返
上
海
，
唯
因
病
中
窘
迫
，
乃

將
毛
公
鼎
押
於
銀
行
，
繼
由
鉅
商
陳
詠
仁
以
黃
金
三
百
兩
借
資
贖
出
。
陳
詠
仁
因
經
營
五
金
而
致
富
，
成
為
當
年

上
海
進
出
口
鉅
商
，
在
抗
戰
期
間
，
也
不
免
與
敵
偽
人
物
有
商
業
交
往
。
抗
戰
勝
利
前
夕
，
因
陳
詠
仁
懼
蹈
國
法
，

故
通
過
葉
、
陳
共
識
的
友
人
、
前
清
學
務
大
臣
張
百
熙
子
張
子
羽
，
向
顧
祝
同
將
軍
所
領
導
的
第
三
戰
區
司
令
部

呈
報
，
有
意
將
毛
公
鼎
自
願
捐
獻
國
家
來
將
功
贖
罪
。

此
事
亦
為
軍
統
前
立
法
委
員
王
新
衡
所
知
，
他
和
戴
笠
（
註
一
︶

私
通
聯
絡
後
，
決
定
放
了
陳
詠
仁
了
事
，
且

由
戴
笠
秘
密
接
收
毛
公
鼎
，
並
未
如
實
向
政
府
報
告
。
陳
詠
仁
當
時
也
通
過
葉
公
綽
等
著
名
人
士
，
聯
名
發
電
報

給
重
慶
的
蔣
中
正
，
表
明
捐
獻
毛
公
鼎
意
願
，
蔣
中
正
再
將
電
報
批
交
教
育
部
。
當
時
教
育
部
長
朱
家
驊
特
派
故

宮
博
物
院
古
物
館
館
長
徐
鴻
寶
，
專
程
前
往
上
海
接
收
，
但
因
戰
事
正
殷
，
道
路
阻
梗
，
徐
鴻
寶
只
能
繞
道
乘
飛

機
到
越
南
河
內
市
，
再
轉
赴
上
海
。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八
月
十
五
日
日
本
投
降
，
徐
鴻
寶
還
在
途
中
。
同
年
九
月
，

父
親
奉
派
出
任
國
民
政
府
「
教
育
部
京
滬
區
特
派
員
」
，
銜
命
接
收
南
京
、
上
海
為
主
的
日
敵
汪
偽
文
教
科
學
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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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
機
構
時
，
曾
特
地
追
究
毛
公
鼎
的
下
落
。
在
接
收
過
程
中
，
處
處
受
軍
統
的
刁
難
，
有
時
約
好
時
間
卻
撲
了
個

空
，
有
時
甚
至
進
不
了
接
收
單
位(

因
各
單
位
由
軍
統
掌
控)

，
即
便
允
許
能
進
入
接
收
，
卻
也
看
不
見
真
正
要

的
物
品
，
只
是
一
些
無
關
緊
要
的
東
西
。
因
著
如
此
膠
著
的
景
況
，
父
親
只
好
向
尚
未
復
員
的
重
慶
教
育
部
彙

報
，
哀
嘆
苦
經
，
特
別
是
毛
公
鼎
下
落
不
明
，
讓
父
親
很
憂
心
。
經
過
父
親
調
查
，
毛
公
鼎
已
被
戴
笠
非
法
接
收
，

便
撰
寫
報
告
向
上
檢
舉
，
當
時
的
教
育
部
長
朱
家
驊
瞭
解
此
情
況
後
，
則
立
即
指
示
機
要
秘
書
沙
孟
海
擬
文
告
狀

至
蔣
中
正
。
蔣
中
正
獲
報
後
勃
然
大
怒
，
親
筆
下
手
諭
勒
令
戴
笠
交
出
這
件
國
寶
來
，
才
使
他
不
得
不
吐
出
來
，

大
快
人
心
。
知
情
者
都
為
父
親
冒
著
生
命
危
險
和
軍
統
對
立
而
擔
憂
，
但
同
時
也
為
父
親
無
私
無
畏
的
精
神
所
欽

佩
。

毛
公
鼎
由
陳
詠
仁
捐
獻
國
家
的
真
相
大
白
天
下
後
，
受
到
了
國
民
政
府
明
令
嘉
獎
。
經
專
家
鑑
定
，
其
花

紋
銘
文
及
各
特
徵
與
收
藏
家
之
拓
片
完
全
符
合
，
確
定
是
真
品
。
從
此
毛
公
鼎
歸
國
家
公
有
，
並
由
國
民
政
府
撥

繳
給
於
南
京
中
央
博
物
院
所
保
存
。
民
國
三
十
七
年
冬
，
毛
公
鼎
等
中
央
博
物
院
文
物
隨
故
宮
文
物
一
同
裝
運
臺

灣
，
現
存
於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並
公
開
展
覽
，
深
受
海
內
外
民
眾
稱
頌
，
為
鎮
院
之
寶
。

舉
辦
數
場
國
寶
展
覽
會 

民
國
三
十
五
年
秋
，
為
慶
祝
抗
戰
勝
利
，
父
親
受
命
於
教
育
部
在
南
京
珠
江
路
地
質
調
查
研
究
所
內
，
舉
辦

中
華
國
寶
精
品
展
覽
會
。
這
批
國
寶
文
物
皆
是
經
過
抗
戰
洗
禮
，
輾
轉
各
地
，
獲
神
靈
保
佑
才
化
險
為
夷
，
更
顯

其
珍
貴
。
中
央
政
要
官
員
、
國
內
外
上
層
名
人
均
出
席
開
幕
典
禮
，
並
共
同
觀
賞
，
對
中
華
文
物
之
精
美
讚
歎
不

抗戰前後
時期的貢獻

已
；
後
來
中
央
博
物
館
院
籌
備
處(

南
京
中
山
門
旁)

大
殿
也
曾
舉
辦
此
文
物
展
覽
，
廣
獲
好
評
。
另
外
，
國
民

政
府
「
東
北
行
署
」
主
任
熊
式
輝
、
副
主
任
張
嘉
傲
，
也
曾
邀
訪
父
親
巡
視
、
考
察
滿
清
的
皇
宮
（
號
稱
瀋
陽
故

宮
）
，
並
計
畫
在
東
北
籌
組
一
座
圖
書
館
，
同
年
國
民
政
府
頒
授
父
親
勝
利
勳
章
。

民
國
三
十
七
年
春
，
父
親
出
任
教
育
部
文
化
宣
慰
團
團
長
。
他
籌
畫
將
中
央
圖
書
館
、
北
京
故
宮
、
南
京
中

央
博
物
院
以
及
上
海
收
藏
名
家
的
書
畫
、
瓷
器
等
文
物
精
品
，
於
臺
北
市
省
立
博
物
館
舉
辦
文
物
展
覽
會
。
這
是

臺
灣
民
眾
在
光
復
後
，
首
次
看
到
大
陸
珍
貴
的
歷
史
文
物
，
見
證
到
中
華
文
化
的
博
大
精
深
。

戴
笠
號
雨
農
，
早
年
黃
埔
軍
校
畢
業
，
曾
任
國
民
黨
中
央
軍
委
會
調
查
統
計
局
局
長
，
從
而
成
為
蔣
中
正
身
邊
情
報
特
務
的
紅
人
；

抗
戰
時
以
軍
統
局
名
義
和
美
國
情
報
部
門
在
重
慶
成
立
「
中
美
合
作
所
」
，
除
對
付
日
本
帝
國
主
義
者
外
，
也
殘
害
了
無
數
善
良
的

中
國
人
，
故
戴
笠
在
民
間
是
殺
人
魔
王
的
代
名
詞
；
其
領
導
的
「
軍
統
」
特
工
組
織
，
不
但
掌
控
軍
隊
，
還
滲
透
中
央
和
地
方
警
察
、

稅
務
、
海
關
、
緝
私
、
郵
檢
、
交
通
、
外
交
、
財
政
、
經
濟
、
黨
務
各
個
部
門
，
勢
力
龐
大
，
囂
張
跋
扈
，
各
行
業
聽
見
他
的
名
字

即
聞
風
喪
膽
，
誰
也
不
敢
得
罪
他
。
戴
笠
只
聽
命
於
校
長
蔣
中
正
，
另
外
也
用
盡
任
何
方
法
拉
攏
蔣
中
正
身
邊
各
派
系
的
頭
面
人
物
，

唯
獨
文
派
大
員
，
各
個
都
瞧
不
起
他
。

註
一


